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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利益衡量论的体系建构中，异质利益（不同性质的利益）之间如何衡量？似乎存在着
公度性（通约性）难题。它涉及不同利益之间衡量的可能性，是建构利益衡量理论必须
面对的基础性问题。作者认为，异质利益衡量的实质是相符性（匹配性）问题，而不是
公度性（通约性）问题。作者将这一问题的详细研究增为本书第五章，使利益衡量理论
的体系更为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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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上上 浙江新昌人，主要研究民商法学、法律方法论。

现为清华大学法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；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。

在《法学研究》《中国法学》等刊物上发表多篇。代表性论文有：《利益的层次结构和
利益衡量的展开》《物权法定主义：在自由与强制之间》《论商誉与商誉权》等；代表
性专著有：《论股东表决权——以公司控制权争夺为中心展开》《图解新公司法》等。

曾获得“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”；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奖励1次、省部级一等奖1次、
二等奖2次、三等奖2次。2008年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”；2010年浙江省
“151人才工程”第一层次；2011年入选浙江省“钱江人才计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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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扯不上利益呢，只要可以扯就能联系上。谁不是在做利益衡量呢，只要要做决定就
可以说在利益衡量。方法论教育方法论实在不是好办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抽象；文中所说的“制度利益”，其实就是“规范目的”，文章显然没有进入到法学方
法论的常规体系之中，自创了一种新的“利益衡量”的概念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通读下来抽丝剥茧酣畅淋漓，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到历史演变，到价值多元论下现实
中的异质利益衡量，再到最后提出利益衡量的层次结构理论和利益衡量的界碑性规则，
把几篇论文的观点内容整合梳理成体系化的一本专著，还有很多中外经典案例，读完很
有收获。确实，法学和司法并不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可以解决的，社会科学注定存在主观
和平衡的问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？？？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一次读梁上上老师书，爱上了梁老师的写作风格。读起来真是令人舒服。利益衡量论
被梁慧星老师引入中国后，梁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，在国内可以说是无出其右。梁
老师这本书致力于给利益衡量论设定一个标准。梁老师的终极标准就是社会公共利益。
但是，在利益衡量大行其道的当今中国，我辈学人，有把这个标准更加进一步细致化和
具体化的使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梁老师的大作，自然是行文流畅，结构严谨。文中引用大量案例，以此来看，利益衡量
似乎在法律适用中的空间更大，学术研究上又该如何接洽尚有疑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瞎几把扯淡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利益衡量其实还是很不好办的，虽然作者提出了四层次判断（当事人利益、群体利益、
制度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）的理论，但是还是存在许多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制度利益其实
不是那么好确定的，比如说作者认为古代婚姻制度的制度利益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是
因为结婚年龄小，所以由父母代为选择，但是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保障父家长制等一套礼
教秩序。第二是制度利益和社会利益冲突时如何解决，作者举了《侵权责任法》出台前
，医疗损害责任判决突破不合理的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为例，似乎说可以大胆冲破落
后法律制度的束缚，但是在后面又说只有在法律存在漏洞时才能创设新的法律规则。不



过前文所说的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可以认为是法律漏洞吗？第三，社会公共利益的判
断则是更加难以进行的，作者也没有对这方面进行较为清晰的论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梁老师的行文思路真的好明确，完全是我最喜欢看的结构！！不过域外的几个判例翻译
真的令人头大（。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利益衡量论_下载链接1_

书评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利益衡量论_下载链接1_

http://www.allinfo.top/jjdd
http://www.allinfo.top/jjdd

	利益衡量论
	标签
	评论
	书评


